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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符合 2017年印发的《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（试行）》

中“自主审核单位申请基本条件”的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

二、评议程序及方式

（一）单位申请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依据《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（试

行）》组织填报《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申请报告》《申请开展

自主审核单位简况表》、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等相关申

请材料（申请报告编写提纲和简况表样式与 2017 年的要求一

致）。

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，获 2/3

（含）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申报材料及评议结果须在学

校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，并对异议进行处理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学位授予单位向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

请，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会议纪要等

材料，同时准备其他佐证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
（二）核查材料并确定推荐名单

  省学位委员会对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材料进行核查，将符合申

请资格的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在江苏教育网上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

示无异议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。  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在自主审核单位增列工作中应严

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工作纪律，做到廉洁自律，客观公正，




